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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)
〕

、
無
主
物

構
成
犯
盜
戒
的
第
一
和
第
二
條
件
是

有
主
物
、
有
主
物
想
。
有
主
物
就
是
物
有

所
屬
，
由
制
戒
囡
緣
來
看

9

檀
尼
迦
比
丘

顯
然
觸
犯
國
主
物
，
因
為
木
材
的
歸
屬
者

是
國
主
，
古
時
的
國
主
是
「
普
天
之
下

9

莫
非
王
權
，
率
土
之
潰
，
莫
非
玉
民
于

現
在
已
經
沒
有
國
王
?
但
有
些
委
由
公
權

力
來
執
行
的
，
例
如
稅
收
、
國
有
土
地
、

地
下
礦
石
、
森
林
:
:
:
乃
至
馬
路
、
公

園
等
公
共
設
施
9

一
旦
破
壞
，
公
權
力
就

要
干
涉
了
!
縱
使
佛
寺
的
地
下
藏
有
金
鋼

41 

鐵
礦
?
所
有
權
仍
屬
國
家
，
若
開
採
也

違
法
。
有
主
物
簡
單
分
成
三
大
類
:
(
一
)

盜
三
寶
物
;
(
二
)
聳
人
物
;
(
一
一
一
)
盜

凡
說
「
盜
于
總
說
叫
「
與
取
行

物
有
所
屬
，
除
一
般
的
人
物

9

還
有
三
寶

物
9

佛
教
是
宗
教
團
體
，
屬
於
它
的
便
叫

做
「
一
二
寶
物
?
在
「
人
物
」
和
「
一
二
寶

物
」
之
外
，
還
有
一
類
叫
「
非
人
物
」
和

「
畜
生
物
」
。
「
非
人
物
」
指
天
神
、
鬼

神
，
如
土
地
公
、
有
應
公
等

「
畜
生
物
」
指
獅
子
、
飛
禽
、

狗
吃
剩

的
東
西
，
這
些
非
人
、
畜
生
物
仍
然
分
有

護
主
和
沒
有
護
主
，
有
護
主
要
問
護
主
，

若
沒
有
護
主
，
那
麼
野
獸
吃
剩
的
就
可
以

接
受
。
如
每
年
冬
天
飛
來
台
灣
過
冬
的
伯

勞
鳥
、
海
中
的
河
豚
、
空
中
飛
翔
的
鴿

子
，
有
的
是
有
主
物

9

有
的
則
是
無
主

物
9

儘
管
我
們
不
殺
生
9

但
還
是
要
知
道

分
辨
。
在
盜
戒
的
制
戒
因
緯
裡

9

顯
然
閻

王
應
許
的
是
無
主
物
，
如
花
草
樹
木
，
可

以
看
也
可
以
享
用
，
並
沒
有
應
許
砍
伐

9

然
而
檀
尼
迦
比
丘
沒
有
再
經
確
認
就
取

用
，
因
此
觸
犯
。

至
於
所
取
物
的
範
圓
非
常
廣

9

它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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種
類
、
處
所
、
方
式
在
《
僧
祇
律
》
尤
其

詳
列
，
總
說
是
會
括
六
塵
|
|
色
、
聲
、

香
、
味
、
觸
、
法
和
六
界
l
l
地
、
水
、

火
、
風
、
空
、
識

9

以
我
們
現
在
的
例

子
，
如
侵
佔
別
人
土
地
，
或
侵
犯
智
慧
財

產
權
等
都
是
。

僧
圓
的
財
物
是
用
戒
律
、
清
規
或
習

來
軌
範
。
說
到
有
主
物
，
就
會
提
到

三
寶
物
l
l
物
屬
三
寶
，
一
二
寶
物
有
佛
寶

物
、
法
寶
物
、
憎
臂
一
物
。
佛
寶
物
有
佛
受

用
物
、
施
屬
佛
物
、
供
養
佛
物
、
獻
佛

物
，
它
包
括
堂
宇
、
衣
服
、
錢
寶
、
給

侍
、
花
燭
、
幢
醋
、
糕
點
、
飯
食
等
;
法

寶
物
?
仍
如
上
有
四
種
，
法
用
物
是
箱

函
、
區
麗
巾
等
;
憎
寶
物
則
分

.. 

(
一
)

常
住
常
住
l
|
寺
舍
、
樹
木
、
回
國
、
廚

房
等
;
(
二
)
十
方
常
住
|
|
每
日
供
僧

常
食
等
;
(
一
一
一
)
現
前
現
前
l
|
房
舍
、

衣
服
、
醫
藥
、
臥
具
等
;
(
四
)
十
方
現

前
|
|
!
死
亡
的
五
鼎
的
較
輕
之
物
。
現
在

寺
院
經
濟
的
實
質
運
作
，
顯
然
比
上
述
的

情
形
複
雜
，
除
上
述
的
寺
舍
土
地
、
房

等
三
寶
物
之
外
，
有
的
還
有
納
骨
塔
、
功

德
堂
、
經
懺
佛
事
、
放
生
、
慈
善
救
濟

等
9

這
些
財
物
依
戒
律
規
定
是
不
能
拿
來

互
用
的
，
如
信
眾
為
了
慈
善
救
濟
所
做
的

捐
獻
就
不
能
拿
到
佛
寺
來
用

9

因
為
它
既

然
要
為
救
濟
貧
苦
，
就
不
是
以
僧
寶
為
對

象
，
所
以
絕
對
不
可
互
用
?
各
項
收
支
要

因
果
清
楚
，
尤
其
支
出
應
按
收
入
的
頭
別

來
處
理
。

表
面
上
看
來
，
一
一
一
寶
物
好
像
很
容
易

分
辨
清
楚
，
有
時
並
不
盡
然
，
像
寶
塔
內

的
骨
灰
由
常
住
代
信
服
看
管
，
骨
灰
是
屬

於
亡
者
親
屬
，
但
錢
則
歸
於
寺
院
常
住
，

常
住
如
何
運
用
這
筆
錢
?
它
可
以
屬
於
現

前
憎
9

也
可
屬
於
十
方
僧
，
凡
是
住
在
這

道
場
的
人
都
有
責
任
看
管
。
我
的
上
人
天

乙
法
師
就
一
再
告
誡
我
們

9

出
家
人
不
要

吃
骨
灰
、
牌
位
飯
。
因
此
縱
使
佛
寺
中
有

納
骨
塔
，
功
德
堂

9

也
要
把
這
些
保
管
費

運
用
在
建
寺
措
地
、
回
圓
、
公
益
等
常
住

常
住
額
之
上
。

近
年
台
灣
出
現
一
種
新
興
行
業
|
|

骨
灰
寶
塔
，
由
在
家
人
經
營
，
一
個
塔
位

三
、
五
萬
，
一
點
的
甚
至
賣
到
五
、

六
十
萬
，
然
後
再
請
出
家
人
誦
經
，
那
些

亡
者
自
出
家
人
超
度
，
可
是
那
些
保
管
骨

灰
的
錢
是
怎
麼
來
呢
?
「
香
光
莊
嚴
」
雜

誌
斗
固
自
採
訪
蓋
寶
塔
的
人
，
他
們
說
這
些
寶

塔
將
來
裝
滿
了
還
是
要
交
給
佛
教
，
回
到

佛
教
的
身
上
，
這
句
話
頗
耐
人
尋
味
。

處
理
三
寶
物
時

9

一
{
足
要
知
因
識

果
，
常
存
少
欲
知
足
。
中
國
社
會
對
寺
院

的
護
持
以
供
佛
為
多
，
如
點
燈
、
消
災
祈

蝠
，
較
少
供
僧
，
因
此
中
國
的
僧
人
自
古

以
來
即
「
一
日
不
作
，
一
日
不
食
?

「
自
耕
自
食
?
「
沿
門
拖
揖
」
乞
食
的
方

式
在
中
國
實
行
不
起
來
，
佛
寺
的
維
持
費

來
自
佛
寶
，
但
是
佛
物
和
僧
物
不
能
互

用
9

若
佛
在
世
，
則
所
有
供
佛
之
物

9

都

可
交
出
佛
陀
親
自
作
主
9

現
在
佛
陀
己
入

滅
，
若
使
用
這
些
供
佛
之
物
，
豈
不
是

「
不
與
取
」
'
這
樣
不
犯
盜
戒
嗎
?
這
時
若

要
互
用
，
則
應
集
合
大
眾
僧
作
羯
磨

9

將

供
佛
之
物
轉
化
為
三
寶
物
，
再
委
託
某
執

事
僧
保
管
，
由
他
代
表
所
有
憎
寶
來
保
管

此
一
一
聶
買
物
?
然
後
再
依
情
況
轉
用
。
處
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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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寶
物
時
，
一
定
要
全
部
憎
眾
都
在

?
全
體
通
過
多
才
算
如
法
，
因
為
佛
陀

過•• 

「
我
在
僧
數
守
所
以
佛
寶
物
一

定
要
經
過
大
眾
羯
磨
，
再
依
實
際
需
要
分

配
9

如
此
才
不
致
濫
用
。
法
寶
物
的
處
理

與
上
述
一
樣
。

至
於
處
理
飲
食
9

當
分
配
以
後
，
大

眾
人
于
一
份
，
可
以
安
心
享
用
，
用
畢
，

收
回
庫
房
後
9

那
些
食
物
就
變
為
常
住
公

物
，
若
未
經
允
許
不
可
私
自
取
用
，
如
果

有
人
因
胃
腸
病
，
需
數
數
食
時
，
那
麼
可

經
大
眾
決
議
共
設
淨
地
，
以
放
置
熱
水

瓶
、
奶
粉
、
餅
乾
等
食
物

9

供
需
要
者
使

用
。
淨
地
外
不
買
食
物
，
一
方
面
不
犯
公

物
，
也
可
照
顧
大
眾
身
體
。
食
物
不
宜
和

人
共
宿
，
或
自
煮
別
食
，
理
應
透
過
制
度

和
規
矩
?
才
能
分
配
、
享
用

9

既
能
持

戒
，
又
能
照
顧
體
弱
的
憎
獻
。

佛
世
時
曾
有
人
供
佛
一
件
貴
價
衣
，

佛
轉
供
養
大
岡
縣
僧
，
可
是
布
只
一
塊
?
大

眾
怎
麼
分
呢
?
若
以
一
人
抽
一
線
的
方
式

分
給
大
眾
，
反
而
會
浪
費
了
這
件
衣
服
，

所
以
處
理
的
方
式
便
出
大
眾
共
議
轉
賣
，

~毛主-

1旦

再
將
賣
衣
所
得
的
錢
轉
為
供
僧

o

假
設
今

天
有
人
供
僧
，
那
麼
在
中
午
以
前

9

凡
界

內
的
僧
眾
皆
能
獲
得
這
份
供
養

9

若
是
中

午
過
後
才
踏
進
界
內
的
人
則
無
法
獲
得
這

份
供
養
。
這
些
是
辦
事
的
規
則
，
教
導
我

們
如
何
掌
握
原
則
並
照
顧
到
每
位
僧
眾
，

同
時
達
到
利
和
同
均
的
原
則
，
使
僧
眾
真

正
能
安
心
辦
道
。

一
說
到
利
和
同
均
，
早
在
二
、
三
十

年
前
，
台
灣
佛
寺
的
僧
人
一
遇
生
病
，
需

煎
藥
峙
，
就
到
廚
房
取
木
柴
的
炭
火
，
那

時
有
很
多
不
成
文
習
慣
，
如
自
覺
生
病
已

經
業
障
車
，
又
虧
損
常
住
，
因
此
一
段
峙

問
後
，
常
會
拿
一
點
錢
投
到
大
殿
福
田
箱

內
。
現
今
已
方
便
許
多

9

燒
的
是
瓦
斯
或

電
，
有
些
人
甚
至
裝
冷
氣
、
冰
箱
、
微
波

爐
:
;
:
等
，
從
常
住
物
的
公
私
角
度
來
看

這
都
是
要
經
過
大
眾
羯
磨
處
理
的
。
盜
戒

是
所
有
戒
律
中
最
複
雜
的

9

闢
係
財
務
經

濟
、
維
生
資
具
的
公
私
處
理

9

千
萬
不
要

放
縱
自
己
，
要
以
修
行
為
主
，
可
在
物

質
上
打
轉
，
如
果
大
同
禪
師
可
以
得
去
，

我
就
可
以
得
去
。

制
戒
因
緣
中
第
四
日
疋
重
物
|

「
五
錢
值
五
錢
?
它
是
判
定
把
盜
戒

是
否
處
死
刑
的
關
鍵
，
前
述
己
提
過
三
種

換
算
的
說
法
，
以
這
三
種
來
看

9

不
僅
主

舍
城
幣
值
難
以
換
算
，
就
是
古
今
中
外
幣

值
都
難
換
算
，
但
從
制
戒
立
意
上
要
兼
顧

時
空
的
差
距
，
盜
滅
的
波
羅
夷
是
只
照
當

地
判
死
刑
的
標
準
為
限
度
的
。

我
舉
個
例
子
來
讓
大
家
暸
解
戒
律
的

罪
相
，
如
有
三
人
約
好
去
盜
五
錢
，
時
間

到
了
，
一
位
臨
時
不
去
了
，
另
兩
位
到
手

卻
三
人
等
分
，
末
實
際
去
偷
的
這
位
仍
要

判
罪
，
因
為
他
的
動
機
是
取
那
五
錢
戒
值

五
錢
的
東
西
，
儘
管
沒
去

9

只
要
分
贓
就

算
犯
戒
。
盜
的
「
取
」
有
自
手
取
、
看

取
、
遭
人
取
，
都
因
.. 

(
一
)
不
是
己
物

想
取
;
(
二
)
不
是
暫
用
取
;
(
一
二
)
不

是
經
同
意
而
取
。
犯
戒
還
有
一
個
條
件
是

舉
離
本
處
?
即
是
指
物
的
所
屬
情
況
已
經

轉
移
的
情
況
。
前
面
說
涅
戒
，
只
有
作
者

判
最
重
，
然
而
盜
戒
是
不
管
自
作
或
教
人



此
9

犯
者
共
有
五
種

.. 

(
一
)

若
與
想
;
(
二
)
若
已
有
想
;
(
三
)
君

，
(
四
)
若
暫
取
想
;
(
五
)
若

列
五
項
不
算
犯
誠
，
仍

親
厚
相
心
9

不
應
誤
取
用

如
土
地
公
廟
內
裝
飾
物
是
屬
於
鬼
神
的
，

不
應
不
開
主
人
的
情
況
下
而
暫
時
取
用
。

公
私
之
物
，
要
分
辨
清
楚

9

縱
使
那
件
東

西
是
我
送
給
他
的
，
若
要
再
取
用
，
也
得

經
主
人
同
意
，
不
要
說
「
我
出
去
一
會

兒
?
這
摩
托
車
、
汽
車
暫
借
一
下
!
」
而

做
「
暫
取
想
?
「
親
厚
想
?
「
這
隻
筆

借
一
下
」
「
那
件
衣
服
穿
一
下
」
'
這
一

下
、
那
一
下
犯
盜
戒
，
但
有
失
威

儀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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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
教
是
世
界
性
的
宗
教
，
當
我
們
在

世
界
各
國
弘
法
峙
，
不
能
不
知
道
當
地
的

法
律
9

在
個
人
持
戒
之
餘
，
應
闢
心
大
社

會
與
僧
圓
的
關
係
。
「
不
與
取
」
相
當
複

雜
，
在
僧
團
生
活
中
較
易
觸
犯
，
這
些
都

要
注
意
。
有
人
問
到
如
果
常
住
有
些
食
物

過
多
吃
不
完

9

置
久
易
壞
，
送
信
眾
是
否

犯
盔
戒
?
如
果
不
分
送
又
應
如
何
處
理
?

這
在
談
到
「
污
他
家
，
行
惡
行
」
的
戒
文

時
再
說
。
盜
戒
闢
係
著
僧
人
資
生
用
具
和

寺
院
經
濟
的
問
題
。
另
外
，
僧
殘
第
四
條

「
詣
門
旦
一
一
口
人
戒
行
憎
殘
第
十
二
條
「
污
家

檳
謗
連
一
課
戒
」
也
都
和
資
生
有
闕
，
將
一

併
歸
到
臨
誠
類
來
討
論
。

談
佛
教
的
經
濟
間
題
，
就
應
按
部
就

班
地
將
佛
、
法
、
憎
三
寶
物
一
一
分
開
處

理
?
從
大
原
則
來
看
，
分
配
要
利
和
同

均
，
要
用
在
弘
法
利
生
的
志
業
上
，
公
私

嚴
明
9

這
才
能
使
佛
法
慧
命
延
續
，
而
僧

人
的
修
的
學
要
以
戒
、
定
、
慧
為
主
9

憂
道

不
憂
貧
，
如
果
奔
忙
於
衣
食
，
落
得
加
衣
裳

下
失
人
身
，
殊
屬
可
惜
。
原
則
上
來
說

9

團
體
要
富
多
個
人
是
貧
，
個
人
雖
貧
，
但

主
事
者
要
照
顧
僧
眾
，
不
要
以
蓋
廟
為
能

事
9

切
記
「
道
不
自
弘
行
「
弘
迫
在

人
」
o我

們
看
看
佛
寺
的
景
觀
，
很
多
觀
光

名
勝
的
道
場
，
寺
院
門
口
攤
販
雲
集
，
賣

小
吃
、
紀
念
品
琳
嘟
鞘
目
。
最
後
成
為
攤

販
集
散
地
。
本
來
蓋
佛
寺
是
為
了
僧
信
有

修
行
的
處
所
9

然
香
火
鼎
盛
，
出
入
的
人

一
多
9

修
行
的
道
就
會
淪
為
光
地

回
9

出
家
人
被
趕
出
去
的
事
件
有
所

惘
。
如
果
那
個
佛
寺
的
寶
塔
、
功
德
堂
香

火
旺
，
那
麼
門
口
實
錫
鈞
、
宜
〈
紙
或
陰
司

用
具
儼
然
是
該
寺
的
景
觀
。
觀
光
客
多
，

塔
寺
堅
固
，
慈
善
事
業
做
得
再
多

9

固
然

可
以
看
到
佛
教
興
隆
的
一
面

9

但
藏
定
慧

的
修
學
、
法
義
的
宣
揚
，
出
家
人
若
不
努

力
，
實
際
上
沒
有
人
會
為
我
們
做
這
些

事
。
因
此
佛
教
的
教
育
工
作
要
有
人
真
正

辛
勤
播
種
、
埋
首
耕
耘
，
可
惜
我
們
的
借

用
9

總
喜
歡
發
心
捐
獻
在
建
廟
、
起
塔
、

做
慈
善
上
多
卻
少
有
人
關
心
佛
教
教
育
。

制
戒
因
緣
的
第
三
條
件
是
「
有
盜

心
于
僧
圓
的
財
務
之
疋
要
銷
蛛
分
明

9

若
有
憎
眾
需
要
供
給
父
母
親
屬
、
俗
眷
?

這
時
不
宜
使
用
憎
寶
的
錢
，
更
不
能
動
用

常
住
的
，
切
記
因
果
絲
毫
不
爽
。
從
前
在

新
竹
某
寺
，
有
位
做
了
好
幾
年
的
庫
頭

帥
，
有
天
大
清
早
告
訴
寺
眾
說
，
昨
晚
他

看
到
一
位
很
艦
武
的
人

9

拿
著
一
個
算
盤

對
他
說
:
「
我
們
來
算
一
算
!
」
大
家
一

是
韋
歐
菩
薩
，
可
是
沒
有
人
知



道
是
怎
麼
目
。
第
二
天
這
位
庫
頭
師
又

這
麼
說
。
不
久
他
精
神
錯
亂
了
，
大
家
才

知
道
原
來
他
將
寺
裡
的
東
西
佔
為
己
有
，

送
給
俗
脅
。
那
庫
頭
的
俗
脊
原
來
不
怎
麼

寬
裕
9

經
他
輸
了
于
腳

9

就
漸
漸
富
裕
起

來
。
這
件
事
誰
都
不
曉
得
?
只
有
韋
歇
菩

薩
知
道
。
我
想
俗
眷
應
和
僧
眾
分
聞
，
若

罔
顧
因
果
，
表
面
上
好
像
照
顧
他
們
，
結

果
是
拖
累
家
人
侵
損
常
住
，
一
起
犯
罪
。

佛
陀
在
因
地
修
行
當
行
者
峙
，
當
追

隨
一
位
老
師
修
學
，
有
天
老
師
試
探
他
們

這
群
小
徒
弟
說
:
「
我
們
現
在
很
貧
困
，

大
家
去
偷
一
些
東
西
來
改
善
生
活
，
撞
著

晚
上
去
倫
，
不
會
有
人
知
道
。
」
結
果
大

家
都
去
了
，
唯
獨
這
位
行
者
沒
去
，
老
師

向
他
:
「
你
怎
麼
不
去
?
」
他
說
:
「
我

怕
會
被
人
抓
到
。
」
老
師
說
:
「
晚
上
不

會
的
。
」
這
位
行
者
說
:
「
我
會
被
自
己

抓
到
。
」
佛
陀
在
困
地
修
行
時
就
是
如
此

持
守
戒
律
，
也
敢
一
本
我
們
:
出
家
人
二
疋

要
憂
道
不
憂
貧

O

A
方
等
經
》
華
緊
:
「
五
道

十
重
我
亦
能
救
，
盜
僧
物
者
我
不
能

救
?
因
為
僧
物
是
僧
眾
修
行
辦
道
的
維

生
資
具
，
要
謹
慎
處
理
。
由
今
日
的
生

活
狀
況
相
形
於
古
時
饑
鐘
、
困
乏
的
修

道
生
活
含
有
時
今
天
的
人
不
見
得
比
以

前
的
人
較
有
一
細
報
，
因
為
物
質
豐
餘
，

反
而
會
把
峙
悶
耗
在
那
上
面
，
徒
然
增

加
貪
煩
惱
而
已
。
(
下
期
待
續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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